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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
動
教
養
，
簡
稱
「
勞
教
」
。
是
一
九
四
九
年
中
共
掌
握
政
權
後
的
「
新
生
事
物
」
，
不
像
「
判
刑
勞
改
」

那
樣
，
有
一
段
悠
久
歷
史
。
勞
動
教
養
是
中
共
在
「
治
安
管
理
處
罰
和
法
院
判
刑
之
間
創
建
了
一
個
層
次

..... 

. 

形
成
了
一
個
輕
重
衝
接
，
嚴
密
合
理
的
三
級
裁
判
體
系

...... 

(
勞
動
教
養
)
可
以
避
免
複
雜
的
訴
訟
程
序

.. 

. 

收
到
迅
速
維
護
社
會
治
安
的
功
效
」

@

。
勞
動
教
養
是
中
共
「
兩
勞
工
作
」
之
一
，
中
共
官
方
宣
稱
勞
動
教
養

的
特
徵
如
下
﹒
-

L

勞
動
教
養
是
對
違
法
犯
罪
輕
微
，
屢
教
不
改
，
不
夠
刑
事
處
分
的
，
實
行
強
制
性
教
育
改
造
的
行
政
措

施
。

2

勞
動
教
養
沒
有
法
律
訴
訟
程
序
，
只
需
由
公
安
，
司
法
，
民
政
，
勞
動
人
事
部
門
組
成
的
，
設
置
在
各

省
，
自
治
區
，
直
轄
市
和
大
中
城
市
的
「
勞
動
教
養
委
員
會
」
審
查
及
批
准
即
可
。

1

被
勞
動
教
養
的
人
送
往
各
省
，
自
治
區
，
直
轄
市
，
大
中
城
市
設
置
的
勞
動
教
養
所
服
勞
教
期
。

4

勞
動
教
養
不
是
「
剝
奪
自
由
」
'
是
「
限
制
自
由
」
，
而
且
沒
有
剝
奪
政
治
權
利

。

且
對
勞
動
教
養
的
人
，
稱
為
「
人
員
」
，
不
稱
犯
人
，
「
按
照
處
理
人
民
內
部
矛
盾
的
原
則
實
行
嚴
格
管
理
」

。

勞
動
教
養
「
人
員
」
，
有
「
適
當
工
資
」
'
「
表
現
良
好
的
，
經
勞
教
所
批
准
，
可
以
在
勞
教
期
間
請
假
回

家
探
親
」
。

ι

勞
動
教
養
最
高
期
限
為
三
年
。

1

勞
動
教
養
期
滿
，
表
現
不
好
，
可
以
延
長
勞
教
期

。
勞
教
期
滿

，
可
以
強
制
留
場
就
業
。

勞
動
教
養
政
策
實
施
於
一
九
五
七
年
，
由
於
中
共
刻
意
將
勞
動
教
養
政
策
掩
飾
在
「
人
民
內
部
矛
盾
」
和

「
最
高
行
政
處
分
」
的
範
疇
內

，
以
致
外
界
對
之
缺
乏
了
解
或
產
生
誤
解
，
以

為
勞
動
教
養
是
社
會
教
育
性
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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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行
政
法
規

。

其
實
，
勞
動
教
養
政
策
在
中
共
專
制
統
治
機
能
中
扮
演
了
重
要
的
角
色

。

起
著
不
可
估
量
的
作

第
一
節

實
施
勞
動
教
養
的
歷
史
背
景
及
其
理
論
根
據

一
、
歷
史
背
景

一
九
五
七
年
是
中
共
政
權
發
展
史
上
的
一
個
分
水
嶺

。

一
九
四
九
年
，
中
共
建
立
政
權
，
至
一
九
五
七
年
共
約
八
年
時
間

。

在
這
八
年
中
，
中
共
政
權
通
過
「
土

地
改
革
」
、
「
剿
匪
反
霸
」

@
、

「
鎮
壓
反
革
命
」

@
、
「
三
反
，
五
反
」

0
、

「
農
業
合
作
化
」
@
、

「
公
私
合
營
」

@
等
政
治
運
動
，
基
本
上
摧
毀
了
國
民
黨
政
權
在
大
陸
上
各
地
方
割
據
勢
力
的
政
治
力
量
及
影
響
。
地
主
及
資

產
階
級
的
政
治
及
經
濟
力
量
亦
遭
到
了
毀
滅
性
的
打
擊

。

這
些
政
治
運
動
依
照
馬
克
思
，
列
寧
及
毛
澤
東
的
階

級
鬥
爭
理
論
，
用
「
群
眾
鬥
爭
」
方
式
，
即
革
命
的
紅
色
恐
怖
手
段
，
使
大
約
二
千
萬
人
從
中
國
社
會
上
消
失

了
。

接
著
，
中
共
又
在
一
九
五
五
年
發
動
「
肅
清
反
革
命
運
動
」
@
'
運
動
的
目
的
正
如
毛
澤
東
說
的

.. 

「
因

為
在
革
命
大
風
暴
時
期
，
我
們
是
勝
利
者
，
各
種
人
都
向
我
們
靠
攏
，
未
免
泥
沙
俱
下
，
魚
龍
混
雜
，
我
們
還

沒
有
來
得
及
作
一
次
徹
底
的
清
理

。

」
(
一
九
五
五
年
五
月

|
六
月
)
。

通
過
「
肅
反
運
動
」
'
中
共
的
統
治
秩
序

穩
固
地
全
面
地
建
立
起
來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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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五
二
年
朝
鮮
戰
爭
結
束
，
中
國
大
陸
的
經
濟
狀
況
，
特
別
在
一
九
五
六
年
，
一
度
呈
現
了
相
當
良
好

的
發
展
趨
勢
，
社
會
秩
序
相
對
穩
定
，
文
化
知
識
界
亦
相
當
活
躍
與
繁
榮
，
然
而
，
農
民
才
得
到
的
土
地
被
「
農

業
合
作
化
運
動
」
奪
走
，
成
了
農
村
中
低
價
的
農
奴
性
的
勞
動
者
，
工
人
們
並
沒
有
得
到
多
少
政
治
和
經
濟
利

益
，
而
受
制
於
較
資
本
家
更
為
嚴
酷
的
共
產
黨
幹
部
。
知
識
分
子
被
排
斥
，
被
列
為
需
要
「
改
造
」
的
地
位
。

總
之
，
中
國
人
民
期
望
的
和
平
、
民
主
、
自
由
、
統
一
、
繁
榮
的
社
會
主
義
並
沒
有
出
現
。
同
時
，
龐
大
的
共

產
黨
官
僚
統
治
階
級
形
成
了
。
這
個
統
治
階
級
不
僅
要
維
持
己
得
的
利
益
和
權
力
，
而
且
，
貪
婪
地
利
用
絕
對

控
制
的
國
家
機
器
，
摟
取
更
多
的
政
治
和
經
濟
利
益
。
它
的
殘
暴
和
腐
敗
本
質
不
可
避
免
地
被
人
們
逐
漸
認
清
，

繼
而
不
滿
和
反
抗
開
始
懂
長
蔓
延
。

地
主
和
資
產
階
級
的
政
治
力
量
已
被
摧
毀
，
他
們
中
的
大
多
數
人
遭
到
了
整
肅
，
他
們
的
子
女
都
處
在
「
男

朋
」
@
之
中
。
他
們
過
著
惶
惶
不
可
終
日
的
生
活
，
在
接
二
連
三
來
到
的
政
治
運
動
中
，
要
不
斷
地
表
示
自
己

與
剝
削
家
庭
劃
清
界
限
，
無
盡
無
休
地
批
判
自
己
的
階
級
出
身
和
反
動
思
想
，
虔
誠
地
要
求
艱
苦
改
造
，
表
示

永
遠
聽
從
「
黨
和
毛
主
席
的
教
導
了
以
求
生
存
，
但
是
，
整
個
社
會
的
不
滿
和
反
抗
並
未
減
少
，
而
且
愈
來
愈

多
的
反
抗
和
不
滿
來
自
工
人
，
農
民
，
甚
至
一
部
分
共
產
黨
幹
部
家
庭
，
而
並
不
是
來
自
被
打
擊
的
那
些
所
謂

失
去
了
天
堂
，
夢
想
復
辟
資
本
主
義
的
「
剝
削
階
級
」
。
為
了
適
應
這
個
新
的
情
況
，
中
共
就
需
要
新
的
階
級
鬥

爭
理
論
解
釋
，
並
需
要
一
套
新
的
政
策
及
新
的
鎮
壓
手
段
，
以
此
來
維
持
專
制
統
治
。

一
九
四
九
年
以
後
，
中
共
政
權
採
敢
「
一
面
倒
」
的
政
策
，
內
外
政
策
都
師
承
蘇
聯
。
在
國
際
上
宣
布
加

入
社
會
主
義
陣
營

，
對
抗
以

「
美
帝
國
主
義
」
為
首
，
包
括
日
本
、
西
德
、
英
國
、
法
國
的
「
帝
國
主
義
陣
營
」
。

指
責
「
一
一
帝
國
主
義
陣
營
」
支
持
國
民
黨
政
權
，
企
圖
顛
覆
和
破
壞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。
當
時
大
陸
內
部
任
何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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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反
抗
中
共
統
治
的
言
論
和
行
動
，
都
被
歸
屬
於
「
以
美
一
帝
國
主
義
及
國
民
黨
反
動
派
陰
謀
復
辟
活
動
」
的
一

部
分
，
而
被
加
以
殘
酷
的
鎮
壓
。

一
九
五
五
年
渡
蘭
發
生
「
波
茲
南
事
件
」
'
工
人
罷
工
反
抗
共
產
黨
政
府
，
街
頭
發
生
流
血
衝
突
二
九
五

六
年
，
匈
牙
利
發
生
知
識
分
子
，
工
人
，
農
民
的
武
裝
起
義
，
蘇
聯
紅
軍
的
坦
克
輾
平
了
布
達
佩
斯

。

被
甸
事

件
給
中
國
大
陸
的
知
識
分
子
及
共
產
黨
集
團
的
震
動
很
大

。

儘
管
中
共
政
權
封
鎖
消
息
，
並
宣
傳
波
甸
事
件
是

由
帝
國
主
義
者
策
劃
的
，
但
是
，
人
們
看
到
，
在
社
會
主
義
國
家
裹
，
工
農
群
眾
與
被
宣
傳
為
代
表
工
農
革
命

利
益
的
共
產
黨
政
權
發
生
了
流
血
的
，
對
抗
性
的
衝
突

。

這
在
馬
克
思
，
列
寧
的
階
級
鬥
爭
學
說
中
是
一
個
新

課
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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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五
三
年
斯
大
林
逝
世
後
，
赫
魯
曉
夫
在
一
九
五
六
年
蘇
共
第
二
十
次
代
表
大
會
上
作
了
揭
發
斯
大
林

暴
行
的
秘
密
報
告
。
雖
然
中
共
政
權
對
此
報
告
嚴
加
封
鎖
(
直
到
今
天
，
仍
然
不
能
見
到
這
分
報
告
)
，
但
人
們

通
過
各
種
渠
道
，
尤
其
是
在
中
共
宣
傳
部
門
批
判
赫
魯
曉
夫
的
材
料
中
拼
湊
出
一
個
印
象
。
使
人
們
對
中
共
宣

傳
的
「
蘇
聯
的
今
天
是
中
國
的
明
天
」
'
「
牢
不
可
破
的
中
蘇
友
好
同
盟
」
，
以
及
與
毛
澤
東
一
起
被
讚
頌
的
革
命

導
師
斯
大
林
產
生
了
懷
疑
及
反
思
。

作
為
專
制
統
治
者
，
其
獨
裁
思
想
絕
不
亞
於
斯
大
林
的
毛
澤
東
，
當
然
充
分
地
意
識
到
任
何
批
判
斯
大
林

的
言
論
及
行
動
可
能
產
生
的
政
治
及
社
會
的
效
力

。
在
這
種
背
景
下
，
中
共
必
然
注
意
到
如
何
封
殺
知
識
分
子

，

如
何
進
一
步
強
化
專
制
制
度
和
鎮
壓
工
具
。

馬
列
主
義
的
階
級
鬥
爭
學
說
認
為
，
對
社
會
主
義
革
命
的
反
抗
，
只
應
來
自
於
「
那
些
夢
想
恢
復
失
去
了

天
堂
」
的
剝
削
階
級
分
子
。
但
在
中
國
大
陸
，
中
共
政
權
在
短
短
的
六
、
七
年
時
間
里
，
就
消
滅
了
剝
削
階
級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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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會
主
義
革
命
取
得
了
勝
利

。

然
而
，
新
的
不
滿
與
反
抗
卻
如
雨
後
春
筍
一
般

。

這
種
現
實
促
使
中
共
及
毛
澤

東
為
維
持
專
制
統
治

，

尋
找
新
的
理
論
和
新
的
統
治
手
段

。

一
九
五
七
年
之
所
以
成
為
中
共
政
治
發
展
史
上
的
分
水
嶺
，
皆
因
為
中
共
專
制
政
權
鎮
壓
的
主
要
對
象
已

由
過
去
的
國
民
黨
政
權
，
地
主
階
級
和
資
產
階
級
轉
向
為
廣
大
的
人
民
群
眾
二
九
五
七
年
的
「
反
右
派
運
動
」

@
及
頌
布
「
勞
動
教
養
政
策
」

'

是
這
個
歷
史
性
變
化
的
兩
個
重
要
標
誌
。

二
、
勞
動
教
養
的
理
論
根
據

毛
澤
東
在
一
九
五
七
年
公
開
發
表
的
「
正
確
處
理
人
民
內
部
矛
盾
的
問
題

」
一
文
中
關
於
階
級
鬥
爭
，
人

民
內
部
矛
盾
和
敵
我
矛
盾
的
論
述
，
是
勞
動
教
養
的
理
論
依
據
。

毛
澤
東
在
該
文
中
說

.. 

「
革
命
時
期
的
大
規
模
的
急
風
暴
雨
式
的
群
眾
階
級
鬥
爭
已
經
基
本
結
束
，
但
是

被
推
翻
的
地
主
買
辦
階
級
的
殘
餘
還
是
存
在
，
資
產
階
級
還
是
存
在
，
小
資
產
階
級
剛
剛
在
改
造

。

階
級
鬥
爭

並
沒
有
結
束
。
無
產
階
級
和
資
產
階
級
之
間
的
階
級
鬥
爭
，
各
派
政
治
力
量
之
間
的
階
級
鬥
爭
，
無
產
階
級
和

資
產
階
級
之
間
在
意
識
形
態
方
面
的
階
級
鬥
爭
，
還
是
長
期
的
，
曲
折
的
，
有
時
甚
至
是
很
激
烈
的

...

... 

社
會

主
義
和
資
本
主
義
之
間
誰
勝
誰
負
的
問
題
還
沒
有
真
正
解
決
」

@
。

毛
澤
東
又
說
•• 

「
在
我
們
面
前
有
兩
類
社

會
矛
盾
，

這
就
是
敵
我
矛
盾
和
人
民
內
部
矛
盾
」

@
。
「敵
我
矛
盾
和
人
民
內
部
矛
盾
這
兩
類
矛
盾
的
性
質
不
同
，

解
決
的
方
法
亦
不
同
」

@

。
毛
澤
東
接
著
說
.. 

「
在
現
階
段
，
在
建
設
社
會
主
義
的
時
期

...

..

. 

一
切
反
抗
社
會

主
義
革
命
和
敵
視
，
破
壞
社
會
主
義
建
設
的
社
會
勢
力
和
社
會
集
團
，
都
是
人
民
的
敵
人
」

@
。

毛
澤
東
的
結

論
是
.• 
在
剝
削
階
級
被
剝
奪
了
生
產
資
料
後
，
在

經
濟
上
，
政
治
上
，
甚
至
個
人
肉
體
上
被
消
滅
了
以
後
，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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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會
主
義
社
會
裡
還
會
繼
續
存
在
著
沒
有
了
階
級
的
階
級
鬥
爭

。

任
何
社
會
勢
力

，

任
何
個
人
都
有
可
能
被
共

產
黨
統
治
集
團
(
有
時
是
毛
澤
東
個

人
)
劃
定

為
反
社
會
主
義
的
，
人
民
的
敵
人

，

成
為
敵
我
矛
盾
而
予
以
鎮

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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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著
，

毛
澤
東
在
論
述
如
何
處
置
「
敵
我
矛
盾
及
專
政
」
時
說

.. 

「
對
於
敵
人
說
來
是
用
專
政
的
方
法

」

@
o
毛
又
強
調
.. 

「在
一
般
情
況
下
，
人
民
內
部
矛
盾
不
是
對
抗
性
的

，

但
是
如
果
處
理
得
不
適
當
或
者
失
去

警
覺
，

麻
辟
大
意
，

也
可
能
導
致
對
抗
性
」

@
。

這
表
明
所
謂
敵
我
及
人
民
內
部
矛
盾
的
轉
化

，

取
決
於
中
共

統
治
集
團
的
利
益
和
地
位
的
需
要
和

變
化
。

毛
澤
東
的
言
論
預
示
了
中
共
統
治
集
團
與
人
民

群
眾
的
矛
盾
已
擺
到
具
體
日
程
上
來
了
。
因
而

，

需
要
有

新
的
，

更
有
效
的

，

更
簡
捷
的
，
更
隱
蔽
的
專
政
手
段

|

|
即
一
九
五
七
年
實
施
的
勞
動
教
養
政
策

。

三
、
實
施
勞
動
教
養
的
政
治
背
景

一
九
五
五
年

八
月

，

中
共
中
央
在

「關
於
徹
底
肅
清
暗
藏
的
反
革
命
分
子
的
指
示

」
中
提
出
.. 

「
肅
反
運

動
中
被
整
肅
的
人
採
取
兩
種
處
置
辦
法

。

一
種
予
以
逮
捕
判
刑

，

勞
動
改
造

。

另
一
種
予
以
勞
動
教
養
」

@
。

「肅
反
運
動
」
整
肅
了
約
五
十
萬
人
，
這
些
人
在
被
各
單
位
的
中
共
黨
組
織
清
查
出
來
後

，

被
公
安
機
關
逮
捕

。

在
看
守
所
中

，

約
六
十
%
的
人
被
通
知
判
刑
，
或
槍
決
，
或
送
勞
改
隊

。

還
有
四
十
%
的
人

，

故
沒
有
起
訴
判

刑
，

但
亦
未
釋
放

，

實
施
了
沒
有
「
勞
動
教
養
」
名
稱
的
勞
動
教
養

。

接
著
，
一
九
五
六
年
一
月

，

中
共
中
央

發
且
「
關
於
各
省
，
市
應
立
即
籌
辦
勞
動
教
養
機
構
的
指
示
」

@
。

(
注
意.. 

這
是
中
共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在

一
九
五
七
年
八
月
一
日
通
過
「
勞
動
教
養
條
例
」

'

八
月
三
日
國
務
院
公
布
之
前
。
這
一
事
實
也
反
映
了
中
共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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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根
本
不
存
在
人
權
和
法
律
概
念
)
全
國
各
地
公
安
機
關
迅
速
在
許
多
勞
動
改
造
管
教
生
產
隊
中
，
掛
牌
設
置

勞
動
教
養
大
隊
及
收
容
所
。
勞
動
教
養
犯
人
完
全
同
判
刑
勞
改
犯
人
控
制
在
各
勞
改
隊
中

。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第
一
批
勞
動
教
養
犯
中
，
基
本
上
是
被
稱
為
「
反
革
命
分
子
」
的
政
治
犯
。
這
批
人
數

約
在
二
十
萬
人
左
右

。

他
們
是
在
一
九
五
五
年

「肅
反
運
動
」
中
整
肅
出
來
的
「
眠
不
夠
判
刑
又
不
能
留
用
的

人
」
@
。
顯
然
，
並
不
是
勞
動
教
養
條
例
中
所
指
的
無
業
游
民
或
輕
微
犯
罪
分
子

。

一
九
五
七
年
五
月
開
始
反
右
派
鬥
爭
，
至
一
九
五
八
年
二
月
開
始
處
置
五
十
五
萬
名
資
產
階
級
右
派
分
子

及
四
十
餘
萬
名
因
同
情
右
派
，
包
庇
右
派
或
喪
失
立
場
及
思
想
反
動
的
人
，
即
總
計
多
達
一
百
萬
名
知
識
分
子

。

毛
澤
東
宣
稱
.. 

「
資
產
階
級
右
派
就
是
...... 

反
共
反
人
民
反
社
會
主
義
的
資
產
階
級
反
動
派
」
@
。
當
時
身
為

中
共
中
央
總
書
記
的
鄧
小
平
，
於
一
九
五
七
年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在
中
共
第
八
屆
中
央
委
員
會
第
三
次
擴
大
的
全

體
會
議
上
作
的
「
關
於
整
風
運
動
的
報
告
」
中
說

.. 

「
資
產
階
級
反
動
右
派
和
人
民
的
矛
盾
是
敵
我
矛
盾
，
是

對
抗
性
的
不
可
調
和
的
，
你
死
我
活
的
矛
盾
」

。

中
共
中
央
「
反
右
辦
公
室
」
主
任
鄧
小
平
與
中
共
中
央
政
治
局

委
員
兼
政
法
委
員
會
主
任
彭
真
，
共
同
擬
定
了
處
置
一
百
萬
名
資
產
階
級
右
派
分
子
及
反
社
會
主
義
分
子
的
懲

治
方
案

。

遭
到
迫
害
的
一
百
萬
名
知
識
分
子
是
中
共
一
九
四
九
年
掌
握
大
陸
政
權
以
來
，
第
一
批
來
自
「
人
民
內

部
」
，
而
與
國
民
黨
政
權
無
關
的
人
。
他
們
是
在
毛
澤
東
及
中
共
中
央
的
「
百
花
齊
放
，
百
家
爭
鳴
」
的
號
召
下
，

在
「
知
無
不
言
，
言
無
不
盡
，
言
者
無
罪
，
聞
者
足
戒
」
的
鼓
勵
下
，
關
心
國
事
，
表
達
了
不
同
的
政
治
見
解

。

其
中
，
還
有

一
些
人
僅
僅
是
因
為
不
滿
毛
澤
東
及
中
共
的
反
右
鬥
爭
，
對
一
些
右
派
分
子
個
人
表
示
同
情
而
己
，

還
有

一
些
人
來
自
共
產
黨
內
部
，
例
如
，
至
今
流
亡
西
方
的
作
家
劉
賓
雁
、
林
希
翔
及
前
文
化
部
長
的
王
蒙
(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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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八
六
|
一
九
八
九
)
，
及
在
大
陸
各
地
為
共
產
黨
游
說
宣
教
的
曲
嘯
等
。

一
直
到
一
九
八

0
年
三
月
，
鄧
小
平
還
宣
稱

.. 

「
一
九
五
七
年
反
右
派
鬥
爭
還
是
要
肯
定
。
三
大
改
造
完

成
之
後
，
確
實
有
一
股
勢
力
，
一
股
思
潮
是
反
社
會
主
義
的
，
是
資
產
階
級
性
質
的

。
反
擊
這
股
思
潮
是
必
要

的
。
我
多
次
說
過
，
那
時
候
有
的
人
確
實
殺
氣
騰
騰
，
想
要
否
定
共
產
黨
的
領
導
，
扭
轉
社
會
主
義
的
方
向
。

不
反
擊
我
們
就
不
能
前
進
」
。

@

中
共
的
懲
治
方
案
決
定

.. 

右
派
分
子
屬
於

.. 

「
敵
我
性
質
的
矛
盾
」

，
但
按
「
人
民
內
部
矛
盾

處
理
」
以
行

政
處
分
方
式
，
共
劃
為
五
級
進
行
懲
罰
@

。
右
派
分
子
中
菁
英
的
部
分
|
|
「
極
右
分
子
」
悉
數
被
逮
捕
送
勞
動

教
養
，
投
進
勞
改
隊

。
自
一
九
五
八
年
後

，
又
陸
續
不
斷
地
將
其
中
相
當
一
部
分
右
派
分
子
以
「

抗
拒
改
造
了

「
頑
固
不
化
」
等
等
罪
名
，
加
以
逮
捕
勞
動
教
養
或
判
刑
勞
改
，
投
進
勞
改
隊

。

由
此
可
見
，
勞
動
教
養
政
策
的
功
能
，
首
先
在
於
處
置
不
同
政
治
見
解
及
不
滿
反
抗
者
。
在
處
置
「
反
革

命
分
子
」
和
「
右
派
分
子
」
方
面
，
勞
動
教
養
充
分
有
效
地
發
揮
了
它
的
作
用
。
即
避
免
了
對
幾
十
萬
人
的
繁

瑣
的
法
律
訴
訟
程
序
，
以
及
政
治
及
人
權
方
面
的
激
烈
反
應
，
又
十
分
有
效
地
將
持
異
見
者
，
對
專
制
統
治
不

利
的
人
整
肅
了
。

同
樣
，
實
施
勞
教
如
同
勞
動
改
造
一
樣
，
對
於
中
共
政
權
除
了
具
有
政
治
方
面
的
原
因
外
，
而
且
還
具
有

其
重
要
的
經
濟
原
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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